附件1

2020年钦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备
指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
	分类垃圾桶（组）
	垃圾箱房、垃圾桶站（个）

	小董镇
	5
	1

	平吉镇
	5
	1

	大寺镇
	5
	1

	大直镇
	5
	1

	板城镇
	5
	1

	那蒙镇
	5
	1

	青塘镇
	5
	1

	新棠镇
	5
	1

	大垌镇
	5
	1

	贵台镇
	5
	1

	长滩镇
	5
	1

	长田街道
	5
	1

	子材街道
	5
	1

	鸿亭街道
	5
	1

	区发展改革局
	1
	

	区教育局
	100
	

	区科技局
	1
	

	区工信局
	1
	

	区人社局
	2
	

	区民政局
	1
	

	区财政局
	2
	

	单位
	分类垃圾桶
（组）
	垃圾箱房、垃圾桶站（个）

	区自然资源局
	2
	

	区住建局
	2
	

	区交通运输局
	2
	

	区水利局
	2
	

	区农业农村局
	2
	

	区文旅局
	1
	

	区卫生健康局
	60
	

	区市监局
	2
	

	区招商局
	1
	

	区委办公室
	1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1
	

	区纪委
	1
	

	区委组织部
	1
	

	区委宣传部
	1
	

	区委统战部
	1
	

	区委政法委
	1
	

	区信访局
	1
	

	区委编办
	1
	

	区督查考评办
	1
	

	区司法局
	1
	

	区审计局
	1
	

	区统计局
	1
	

	区扶贫办
	1
	

	区政务服务监督局
	1
	

	单位
	分类垃圾桶（组）
	垃圾箱房、垃圾桶站（个）

	皇马工管委
	5
	

	区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
	1
	

	区征收中心
	1
	

	区人大
	1
	

	区政协
	1
	

	区法院
	2
	

	区检察院
	2
	

	区直属机关工委
	1
	

	区档案馆
	1
	

	区工商联
	1
	

	区总工会
	1
	

	区团委
	1
	

	区妇联
	1
	

	区科协
	1
	

	区侨联
	1
	

	区残联
	1
	

	区民宗局
	1
	

	区接待办
	1
	

	区方志办
	1
	

	区防震减灾中心
	1
	

	区供销社
	1
	

	区应急管理局
	1
	

	区直属机关服务中心
	10
	1


	合计
	305
	15


附件2

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参考标准
	项目
	评价内容

	组织
管理
	1  制定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1.1  明确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责

	
	1.2  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

	
	1.3  提出垃圾减量化措施

	
	2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

	
	3  实行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

	
	4  开展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检查

	
	4.1  机构人员掌握垃圾分类投放方法

	
	4.2  垃圾容器的收集物与分类标识相符

	
	4.3  容器内的垃圾及时分类清运

	宣传
教育
	5  经常性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6  开展垃圾分类制度、知识教育培训

	
	7  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

	
	8  配备垃圾分类引导员，做好垃圾分类督导工作

	
	9  选树先进典型，总结经验做法

	投放
收运
	10  分类投放设施配置

	
	10.1  按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

	
	10.2  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10.3  设立生活垃圾分类信息公示牌

	
	11  分类收运要求

	
	11.1  有害垃圾单独存放，与具备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

	
	11.2  可回收物统一回收，与具备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

	
	11.3  厨余垃圾按国家及属地要求规范处置

	
	11.4  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帐，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按要求报送垃圾分类统计数据


附件3

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进展分布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实施单位
	实施内容
	目标
任务
（组）
	进度
（组/%）
	投入
资金
（万元）
	实施单位地址
	厨余垃圾回收处理数量（千克）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收集数量
	备注

	
	
	
	
	
	
	
	废弃电器电子类回收处理数量
	其他可回收物数量
	
	

	
	
	
	
	
	
	XX 千克，交由具备XX企业回收处置
	电脑X 台，打印机X台等，交由企业回收处理
	
	
	

	
	
	
	
	
	
	
	
	
	
	


备注：此表格及相关佐证材料请分别于2020年6月1日、11月10日、12月31日前报送至市机关服务中心节能科邮箱jgjieneng@163.com

附件4

垃圾箱房、垃圾桶站建设基本标准和要求
一、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规格不低于120L，参照尺寸270mm×405mm。
二、配备不少于1组四分类密封性分类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标识规范清晰。
三、垃圾箱房为全封闭结构，如配有分类投放口需明晰分类图案标识。
四、垃圾桶站需具有遮雨防晒功能。
五、垃圾箱房和垃圾桶站具有给排水功能。
六、垃圾箱房和垃圾桶站外立面需与小区周边环境相符，外墙涂料须防水。
七、垃圾箱房和垃圾桶站统一名称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并结合实际定期制作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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